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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骨灰 5,000

9 骨灰 11,000

8 骨灰 18,000

7 骨灰 18,000

6 骨灰 18,000

5 骨骸 15,000 骨灰 18,000

3 骨骸 23,000 骨灰 16,000

2 骨骸 23,000 骨灰 11,000

1 骨骸 15,000 骨灰 5,000

5 骨骸 15,000

3 骨骸 23,000

2 骨骸 23,000

1 骨骸 15,000

5 骨骸 15,000

3 骨骸 23,000

2 骨骸 23,000

1 骨骸 15,000

9 骨灰 5,000

8 骨灰 18,000

7 骨灰 18,000

6 骨灰 18,000

5 骨灰 18,000

3 骨灰 16,000

2 骨灰 11,000

1 骨灰 5,000

8 骨灰 5,000

7 骨灰 18,000

6 骨灰 18,000

5 骨灰 5,000 骨灰 18,000

3 骨骸 23,000 骨灰 16,000

2 骨骸 23,000 骨灰 11,000

1 骨骸 15,000 骨灰 5,000

11 骨灰 10,000 骨灰.夫妻 15,000

10 骨灰 15,000 骨灰.夫妻 20,000

9 骨灰 18,000 骨灰.夫妻 30,000

8 骨灰 25,000 骨灰.夫妻 30,000

7 骨灰 28,000 骨灰.夫妻 38,000

6 骨灰 28,000 骨灰.夫妻 38,000

5 骨灰 25,000 骨灰.夫妻 38,000 骨灰.夫妻 135,000

3 骨灰 18,000 骨灰.夫妻 30,000 骨灰.夫妻 120,000

2 骨灰 15,000 骨灰.夫妻 20,000 骨灰.夫妻 90,000

1 骨灰 10,000 骨灰.夫妻 15,000 骨灰.夫妻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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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1

南投縣名間鄉納骨堂使用規費標準明細表

25,000

格式2

懷

恩

堂

（佛龕區）格式5

一、 本鄉居民依本表價格收費，外

鄉居民則依本表價格加計50%收費。

二、 睦鄰優惠：依使用規費8折優惠

處理。

三、 箱位減價區：第一公墓第一納

骨堂懷恩堂向北方位之甲、乙、丙及

丁區骨灰罐、骨骸罐箱位為減價區。

骨灰罐箱位使用規費依本表價格二分

之一計算，減價後之使用規費如超過

新臺幣六千元者，以六千元計算；骨

骸罐箱位使用規費以新臺幣六千元計

算。

四、神主牌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使用規費包括該神主牌製作

費，由本所統一辦理。

（二） 得自行選位。

五、夫妻式骨灰區：應檢附依法具夫

妻關係證明文件。

六、第十一公墓奉安堂一樓骨灰箱位

第11層以上與第10層同價格。

七、核給納骨堂使用證明書，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97年4月20日以前已使用箱位

（牌位 ）申請發給，每份酌收工本

費新臺幣200元。

（二） 97年4月21日以後使用箱位（

牌位 ）由本所免費發給1份；申請補

發，每份酌收工本費新臺幣200元。

八、骨灰（骸）暫厝：

（一）已購買本鄉納骨堂箱位且已繳

費者，免費暫厝。

（二）未購買箱位者，應繳交保證金

新臺幣4,000元（遷出時無息退還）

與每次暫厝使用規費新臺幣6,000元

，一次以六個月為限，未滿六個月者

，以六個月計，超過六個月者，應於

期滿前七日辦理展延（展延不限次數

，使用規費及期間比照暫厝規定），

重新計次收費。期滿如未遷出或展延

者，沒收保證金，且得由本所逕代為

擇位進堂，申請人不得異議。

（三）前款暫厝之骨灰（骸）遷出後

如係安奉於本鄉納骨堂者，該箱位之

使用規費為依本表價格扣除暫厝期間

（含展延）已繳納之使用規費後計收

，暫厝費用超出箱位費用者不予退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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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名間鄉納骨堂使用規費標準明細表

10 骨灰 40,000 骨灰.夫妻 50,000 骨灰 20,000

9 骨灰 50,000 骨灰.夫妻 60,000 骨灰 25,000

8 骨灰 60,000 骨灰.夫妻 80,000 骨灰 30,000

7 骨灰 70,000 骨灰.夫妻 90,000 骨灰 35,000

6 骨灰 70,000 骨灰.夫妻 90,000 骨灰 35,000

5 骨灰 70,000 骨骸 66,000 骨灰.夫妻 90,000 骨灰 35,000

3 骨灰 60,000 骨骸 80,000 骨灰.夫妻 80,000 骨灰 30,000

2 骨灰 50,000 骨骸 80,000 骨灰.夫妻 60,000 骨灰 25,000

1 骨骸 120,000 骨灰 40,000 骨骸 66,000 骨灰.夫妻 50,000 骨灰 20,000

10 骨灰.夫妻 25,000

9 骨灰.夫妻 30,000

8 骨灰.夫妻 40,000

7 骨灰.夫妻 45,000

6 骨灰.夫妻 45,000

5 骨灰.夫妻 45,000 骨骸 33,000

3 骨灰.夫妻 40,000 骨骸 40,000

2 骨灰.夫妻 30,000 骨骸 40,000

1 骨灰.夫妻 25,000 骨骸 33,000

11 骨灰 10,000 骨灰.夫妻 15,000

10 骨灰 15,000 骨灰.夫妻 20,000 骨灰 40,000

9 骨灰 18,000 骨灰.夫妻 30,000 骨灰 50,000

8 骨灰 25,000 骨灰.夫妻 30,000 骨灰 60,000

7 骨灰 28,000 骨灰.夫妻 38,000 骨灰 70,000

6 骨灰 28,000 骨灰.夫妻 38,000 骨灰 70,000

5 骨灰 25,000 骨灰.夫妻 38,000 骨灰 105,000 骨灰 70,000

3 骨灰 18,000 骨灰.夫妻 30,000 骨灰 90,000 骨灰 60,000

2 骨灰 15,000 骨灰.夫妻 20,000 骨灰 75,000 骨灰 50,000

1 骨灰 10,000 骨灰.夫妻 15,000 骨灰 60,000 骨骸 120,000 骨灰 40,000

10 骨灰 25,000 骨灰 20,000

9 骨灰 30,000 骨灰 25,000

8 骨灰 35,000 骨灰 30,000

7 骨灰 40,000 骨灰 35,000

6 骨灰 40,000 骨灰 35,000

5 骨骸 66,000 骨灰 40,000 骨灰 35,000 骨骸 33,000

3 骨骸 80,000 骨灰 35,000 骨灰 30,000 骨骸 40,000

2 骨骸 80,000 骨灰 30,000 骨灰 25,000 骨骸 40,000

1 骨骸 66,000 骨灰 25,000 骨灰 20,000 骨骸 33,000

6 骨灰 10,000

5 骨骸 24,000 骨骸 24,000

3 骨骸 31,000 骨骸 31,000

2 骨骸 31,000 骨骸 31,000

1 骨骸 24,000 骨骸 24,000

格式9

（特區）格式9

（佛龕區）格式4

一、 本鄉居民依本表價格收費，外

鄉居民則依本表價格加計50%收費。

二、 睦鄰優惠：依使用規費8折優惠

處理。

三、 箱位減價區：第一公墓第一納

骨堂懷恩堂向北方位之甲、乙、丙及

丁區骨灰罐、骨骸罐箱位為減價區。

骨灰罐箱位使用規費依本表價格二分

之一計算，減價後之使用規費如超過

新臺幣六千元者，以六千元計算；骨

骸罐箱位使用規費以新臺幣六千元計

算。

四、神主牌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使用規費包括該神主牌製作

費，由本所統一辦理。

（二） 得自行選位。

五、夫妻式骨灰區：應檢附依法具夫

妻關係證明文件。

六、第十一公墓奉安堂一樓骨灰箱位

第11層以上與第10層同價格。

七、核給納骨堂使用證明書，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97年4月20日以前已使用箱位

（牌位 ）申請發給，每份酌收工本

費新臺幣200元。

（二） 97年4月21日以後使用箱位（

牌位 ）由本所免費發給1份；申請補

發，每份酌收工本費新臺幣200元。

八、骨灰（骸）暫厝：

（一）已購買本鄉納骨堂箱位且已繳

費者，免費暫厝。

（二）未購買箱位者，應繳交保證金

新臺幣4,000元（遷出時無息退還）

與每次暫厝使用規費新臺幣6,000元

，一次以六個月為限，未滿六個月者

，以六個月計，超過六個月者，應於

期滿前七日辦理展延（展延不限次數

，使用規費及期間比照暫厝規定），

重新計次收費。期滿如未遷出或展延

者，沒收保證金，且得由本所逕代為

擇位進堂，申請人不得異議。

（三）前款暫厝之骨灰（骸）遷出後

如係安奉於本鄉納骨堂者，該箱位之

使用規費為依本表價格扣除暫厝期間

（含展延）已繳納之使用規費後計收

，暫厝費用超出箱位費用者不予退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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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名間鄉納骨堂使用規費標準明細表

10 骨灰 5,000

9 骨灰 11,000

8 骨灰 18,000

7 骨灰 18,000

6 骨灰 18,000 骨骸 15,000

5 骨灰 18,000 骨骸 21,000

3 骨灰 16,000 骨骸 23,000

2 骨灰 11,000 骨骸 23,000

1 骨灰 5,000 骨骸 15,000

12 骨灰.夫妻 10,000

11 骨灰.夫妻 10,000 骨灰.夫妻 10,000

10 骨灰.夫妻 10,000 骨灰.夫妻 18,000 骨灰.夫妻 18,000

9 骨灰.夫妻 22,000 骨灰.夫妻 22,000 骨灰.夫妻 22,000

8 骨灰.夫妻 26,000 骨灰.夫妻 26,000 骨灰.夫妻 26,000

7 骨灰.夫妻 28,000 骨灰.夫妻 28,000 骨灰.夫妻 28,000

6 骨骸 15,000 骨灰.夫妻 28,000 骨灰.夫妻 28,000 骨灰.夫妻 28,000

5 骨骸 21,000 骨灰.夫妻 26,000 骨灰.夫妻 26,000 骨灰.夫妻 26,000 骨骸 48,000

3 骨骸 23,000 骨灰.夫妻 22,000 骨灰.夫妻 22,000 骨灰.夫妻 22,000 骨骸 62,000

2 骨骸 23,000 骨灰.夫妻 18,000 骨灰.夫妻 18,000 骨灰.夫妻 18,000 骨骸 62,000

1 骨骸 15,000 骨灰.夫妻 10,000 骨灰.夫妻 10,000 骨灰.夫妻 10,000 骨骸 48,000

9 骨灰 15,000 骨灰 15,000

8 骨灰 18,000 骨灰 18,000

7 骨灰 25,000 骨灰 25,000

6 骨灰 28,000 骨灰 28,000

5 骨骸 34,000 骨骸 24,000 骨灰 28,000 骨骸 24,000 骨灰 28,000

3 骨骸 41,000 骨骸 31,000 骨灰 25,000 骨骸 31,000 骨灰 25,000

2 骨骸 41,000 骨骸 31,000 骨灰 18,000 骨骸 31,000 骨灰 18,000

1 骨骸 34,000 骨骸 24,000 骨灰 15,000 骨骸 24,000 骨灰 15,000

9 骨灰 30,000 骨灰 15,000

8 骨灰 36,000 骨灰 18,000

7 骨灰 50,000 骨灰 25,000

6 骨灰 56,000 骨灰 28,000

5 骨灰 56,000 骨骸 34,000 骨骸 24,000 骨灰 28,000

3 骨灰 50,000 骨骸 41,000 骨骸 31,000 骨灰 25,000

2 骨灰 36,000 骨骸 41,000 骨骸 31,000 骨灰 18,000

1 骨灰 30,000 骨骸 34,000 骨骸 24,000 骨灰 15,000

9 骨灰 20,000

8 骨灰 23,000

7 骨灰 33,000

6 骨灰 36,000

5 骨灰 36,000 骨骸 34,000

3 骨灰 33,000 骨骸 41,000

2 骨灰 23,000 骨骸 41,000

1 骨灰 20,000 骨骸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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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4

一、 本鄉居民依本表價格收費，外

鄉居民則依本表價格加計50%收費。

二、 睦鄰優惠：依使用規費8折優惠

處理。

三、 箱位減價區：第一公墓第一納

骨堂懷恩堂向北方位之甲、乙、丙及

丁區骨灰罐、骨骸罐箱位為減價區。

骨灰罐箱位使用規費依本表價格二分

之一計算，減價後之使用規費如超過

新臺幣六千元者，以六千元計算；骨

骸罐箱位使用規費以新臺幣六千元計

算。

四、神主牌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使用規費包括該神主牌製作

費，由本所統一辦理。

（二） 得自行選位。

五、夫妻式骨灰區：應檢附依法具夫

妻關係證明文件。

六、第十一公墓奉安堂一樓骨灰箱位

第11層以上與第10層同價格。

七、核給納骨堂使用證明書，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97年4月20日以前已使用箱位

（牌位 ）申請發給，每份酌收工本

費新臺幣200元。

（二） 97年4月21日以後使用箱位（

牌位 ）由本所免費發給1份；申請補

發，每份酌收工本費新臺幣200元。

八、骨灰（骸）暫厝：

（一）已購買本鄉納骨堂箱位且已繳

費者，免費暫厝。

（二）未購買箱位者，應繳交保證金

新臺幣4,000元（遷出時無息退還）

與每次暫厝使用規費新臺幣6,000元

，一次以六個月為限，未滿六個月者

，以六個月計，超過六個月者，應於

期滿前七日辦理展延（展延不限次數

，使用規費及期間比照暫厝規定），

重新計次收費。期滿如未遷出或展延

者，沒收保證金，且得由本所逕代為

擇位進堂，申請人不得異議。

（三）前款暫厝之骨灰（骸）遷出後

如係安奉於本鄉納骨堂者，該箱位之

使用規費為依本表價格扣除暫厝期間

（含展延）已繳納之使用規費後計收

，暫厝費用超出箱位費用者不予退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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